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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医党发〔2014〕43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医科大学科级干部聘任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附属医院党委、直属党支部：

《内蒙古医科大学科级干部聘任办法》已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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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内蒙古医科大学委员会

                            2014年11月7日
  抄送：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校长助理。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组织部           2014年11月11日印  
（共印10份）
内蒙古医科大学科级干部聘任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专业建设、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医疗和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科级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干部整体素质，根据学校聘任干部工作总体方案的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选拔聘任科级干部，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
（三）人岗相适原则；

（四）依法办事原则;
（五）严格按照学校核定的科级机构及职数聘任。
第三条  科级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自觉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二）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实绩突出；
（三）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团结同志；
（四）具有胜任相应岗位的工作能力和文化专业知识；
（五）近三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健康条件。
第四条  选拔聘任科级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一）聘任副科级需具备下列资格条件之一
1、现任副科级干部；
2、管理类副科级岗位：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毕业，工作满1年；
（2）研究生班毕业或具有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
（3）本科毕业，工作满3年；
（4）后勤、保卫等特殊岗位学历可放宽至专科，但工作时间满5年；
（5）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3、业务类副科级岗位：
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具有本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二）聘任正科级需具备下列资格条件之一
1、现任正科级干部；
2、在副科级岗位上任职满2年；
3、博士研究生毕业，在学校工作满2年；
4、聘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
第五条  选拔聘任科级干部的年龄要求：
（一）管理类
继续聘任正、副科级岗位年龄应在52周岁以下；
提任正科级年龄应在46周岁以下；提任副科级年龄应在43周岁以下。
（二）业务类
继续聘任教研室（科室）等正、副主任岗位的年龄一般应在55周岁以下。自治区级及以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品牌（特色）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科研创新团队、教学团队、“草原英才”团队、“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负责人（带头人）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根据工作需要，年龄可适度放宽。
提任教研室（科室）主任岗位年龄一般应在52周岁以下；提任教研室（科室）副主任岗位年龄一般应在49周岁以下。
第六条  科级干部的聘任工作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学校党委组织部组织实施。
第七条  科级干部聘任的程序：
（一）机关各部门、实践教学部、国际教育学院（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实验动物中心的科级干部，合并在同一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结合近三年年度考核、平时表现、民主推荐等综合情况并征求部门领导意见后，提出考察对象，经学校党委审定后，由组织部组成考核组进行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提出拟聘人选名单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聘任。
（二）后勤管理处、图书馆的科级干部在本部门进行民主推荐和考察。结合近三年年度考核、平时表现、民主推荐等综合情况，提出考察对象，经学校党委审定后，由聘任单位组成考核组进行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提出拟聘人选名单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聘任。
（三）各二级学院（部）的科级干部聘任工作由党政负责人共同组织实施。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由党政共同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初步名单。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考察对象,由各聘任单位组成考核组进行考察。根据考察情况，副科级干部在征得学校分管领导意见后，由聘任单位决定聘任。党群和行政副科级干部由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行政分别任命、聘任，聘任名单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正科级干部由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会议研究提出拟聘任人选名单，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聘任。
（四）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附属人民医院科级岗位聘任工作由各医院按照本办法并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方案后，报学校党委批准后实施。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由党政共同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初步名单。召开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并组成考核组进行考察。根据考察情况，经医院党委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医院党委、行政分别任命、聘任，名单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第八条  科级干部聘任的相关规定：
（一）科级干部自聘用之日起享受国家和学校（医院）规定的相应岗位工资待遇。
（二）对拟提任人选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超过聘任年龄的现任科级干部、现任科级职员（七级、八级）经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可享受相应职级职员待遇。
（四）科级干部在任期内由各单位、部门进行年度考核，届满进行任期考核。考核结果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若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或工作出现重大失误者，或未按有关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岗而贻误工作者，学校将及时予以解聘，并从解聘之日起取消相应职级和津贴待遇，享受新安排工作岗位相应的待遇。
（五）在科级干部聘任过程中所有与聘任有关人员，要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纪律。
第九条  本办法所涉及年龄和任职年限的计算时间截至2014年10月31日。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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